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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环罚〔2024〕34号

双江腾翼建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浦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925MA6K80KE1U

详细地址：云南省临沧市双江自治县沙河乡忙开村村委会忙

开组垛火岔路口二级路旁

双江腾翼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你公司”）“未验先投”

环境违法案，我局经过调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4 年 6 月 4 日，临沧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双江腾翼

建材有限公司开展现场执法检查，发现你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设

项目存在以下行为：1.未按照规定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获

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即建设并投入生产（未批先建）；2.

未完成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即投入生产（未验先投）。

其中，你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于 2017 年建成投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和《生态环境行政处

罚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你公司“未批先建”行为已超过行政

处罚追责期限，不符合立案条件。

2024 年 6 月 18 日，经临沧市生态环境局批准，决定对你公

司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未验先投”行为立案。经调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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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未完成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即投入生产（未验先投）。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临沧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执法检查现场检查（勘察）

笔录》1 份共 2 页（2024 年 6 月 4 日）；

2.《临沧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2 份共 6 页）（2024

年 6 月 4 日）；

3.现场执法检查照片（1 份共 5 页）（2024 年 6 月 4 日）；

以上证据，证明执法人员对双江腾翼建材有限公司现场检查

勘察、调查询问情况；

4.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 份共 1 页（2024 年 6 月 4

日）；

5.双江腾翼建材有限公司员工花名册 1 份共 1 页（2024 年 6

月 6 日）；

6.法人浦能身份证复印件 1 份共 1 页（2024 年 6 月 4 日）；

7.现场负责人浦应忠身份证复印件 1 份共 1 页（2024 年 6

月 4 日）；

8.管理员罗小军身份证复印件 1 份共 1 页（2024 年 6 月 4

日）；

9.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2 份共 2 页（2024 年 6 月 4 日）；

以上证据，证明双江腾翼建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法定代表

人、现场负责人及管理员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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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双江自治县撤并建制村硬化路第一标段小勐峨村委会公

路 O+000——K10+000 项目混凝土购销合同复印件 1 份共 3 页

（2024 年 6 月 4 日）；

11.混凝土搅拌协议书复印件1份共2页（2024年6月4日）；

12.双江自治县撤并建制村硬化路第一标段小勐峨村委会公

路O+000——K10+000项目砂石购销合同复印件1份共3页（2024

年 6 月 4 日）；

13.双江自治县 2017 年直过民族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第十四标段、2017 年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项目沙河乡邦协村

委会大邦协村通公路建设项目施工城建协议书复印件1份共6页

（2024 年 6 月 4 日）；

14.双江自治县水投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材料出库单复印

件 1 份共 1 页（2024 年 6 月 4 日）；

15.送货单复印件 1 份共 1 页（2024 年 6 月 4 日）；

16.收款收据复印件 1 份共 1 页（2024 年 6 月 4 日）；

17.收条复印件 1 份共 1 页（2024 年 6 月 4 日）；

18.关于《混凝土购销合同》《砂石购销合同》中卖方名称

不一致的情况说明 1 份共 1 页（2024 年 6 月 26 日）；

以上证据，证明双江腾翼建材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经营情况；

19.双江腾翼建材有限公司《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智

慧监管平台分析报告表》复印件 1 份共 4 页（2024 年 6 月 4 日），

其证明双江腾翼建材有限公司位于一般管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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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

节选复印件 1 份共 1 页（2024 年 6 月 4 日），其证明双江腾翼

建材有限公司应当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你公司混

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实施“未批先建”行为时依据《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5 年版）》第 60 项，应当编制《 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

类管理名录（2015 年版）》现已失效，现行有效适用的是《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依据《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5 年版）》第 60 项“砼

结构构件制造、商品混凝土加工（全部）”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第 55 项“石膏、水泥制品

及类似制品制造（商品混凝土;砼结构构件制造;水泥制品制造）”

的规定，你公司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均应编制《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表》。

你公司“未验先投”的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的规定。

我局于 2024年 8月 1日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

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

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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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实，有《临沧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

知书》（临环罚告〔2024〕29号）、2024年 8月 1日《临沧市

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为证。

2024年 8月 7日，你公司提出听证申请。2024年 8月 9日，

我局收到你公司听证申请书面意见。2024年 8月 15日，我局向

你公司告知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身

份信息、听证的权利义务等。

以上事实，有你公司《听证申请书》和《临沧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临环听通〔2024〕5号）、2024年 8月

15日《临沧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为证。

2024年 8月 28日，我局依法公开举行听证会，你公司提出

如下意见：1.项目因资金周转困难和疫情原因多年停产；2.公司

未造成环境污染，已配套建设沉淀池等环保设施，并采取污染治

理等环保措施；3.公司积极整改存在问题，已委托第三方办理相

关环保手续；4.罚款金额过高，与公司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

社会危害程度不匹配，请求综合考虑，予以减轻处罚，减轻民营

企业负担。

2024年 8月 29日，我局形成《临沧市生态环境局听证报告》

（临环听〔2024〕5号），对你公司提出的第 1项意见不予采纳，

第 2项意见予以采纳，第 3项、第 4项意见部分采纳，并提出如

下处罚建议：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

六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生



- 6 -

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条、第五条以及《云南省生态环境行

政处罚自由裁量规则和基准规定（2023 年版）》第三条等有关

规定，严格遵循行政处罚“合理”、“过罚相当”等基本原则，

建议对当事人“未验先投”的环境违法行为予以减轻行政处罚；

2.按照《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临沧市生态环境局相关法

律适用请示的复函》（云环办函〔2023〕40号），建议承办机

构综合上述情况，对当事人“未验先投”的环境违法行为，重新

明确具体处罚金额。

以上事实，有《临沧市生态环境局听证报告》（临环听〔2024〕

5号）、2024年 8月 28日《临沧市生态环境局听证笔录》为证。

依据《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听证时间不计入案件办理期限内，即 2024年 8月 9日至 2024年

8月 29日期间不计入本案办理期限。

2024年 9月 24日，我局法制审核委员会召开法制审核会议，

形成临沧市生态环境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同意《临

沧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报审稿）》（双江腾翼建材有

限公司），对双江腾翼建材有限公司“未验先投”环境违法行为

处以罚款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元）。

以上事实，有《临沧市生态环境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意见》（临环法审〔2024〕17号）为证。

因本案案情情况复杂，不能把在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

理决定，依据《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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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2024年 10月 5日，经我局负责人批准，对本案延长三十日

作出处理决定。

2024年 10月 8日，经临沧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集体讨论，

同意《临沧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报审稿）》（双江腾

翼建材有限公司）：对双江腾翼建材有限公司“未验先投”环境

违法行为处以罚款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元）。

以上事实，有《临沧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集体讨论记录》

（2024年 10月 8日）为证。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违

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

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

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

的，处 10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

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

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

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六条“实施行政

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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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以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条

“实施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

相结合，服务与管理相结合，引导和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自觉守法。”和第五条“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原

则。”以及第四十一条“行使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符合

立法目的，并综合考虑以下情节：(一)违法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以及社会影响；(二)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三)违法

行为的具体方式或者手段；(四)违法行为持续的时间；(五)违法

行为危害的具体对象；(六)当事人是初次违法还是再次违法；(七)

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改正措施及效果。同类违

法行为的情节相同或者相似、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行政处罚种

类和幅度应当相当。”、《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则

和基准规定(2023 年版)》第三条“（二）合理原则。应当充分

考虑、全面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执法对象情况、危害后

果等相关因素，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三）过

罚相当原则。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与当事人

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与环境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

害程度相当。”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未验先投”环境违

法行为处以罚款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元）。

三、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 9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你

公司应于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出具的

《云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将罚款缴至临沧市国库。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对

你公司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四、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临沧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本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

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 系 人：罗大康

电 话：0883-7621958

地 址：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弄翔路

19号

邮政编码：677399

临沧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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